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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統計通報 

 
  

勞動部統計處 聯 絡 人：蔡麗君、葉玉卿 

日    期：106 年 6 月 19 日 聯絡電話：(02) 8590-2907 

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為了解中高齡之勞動情勢，勞動部每年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按月「人力資源

調查」及5月「人力運用調查」資料，綜合分析當前45~64歲中高齡之勞動參與、

就業及失業狀況，謹將105年重點摘述如下：  

一、 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62.42%，較 10 年前上升 2.41 個百分點 

105年中高齡勞動力人數為432.0萬人，較104年增加7.4萬人或1.74%；

勞動力參與率為 62.42%(男性為 75.48%、女性為 49.88%)，較 104 年上升

0.53 個百分點，與 10 年前比較則上升 2.41 個百分點，主要係因女性教育程

度和就業意願均提高。 

二、中高齡就業人數 422.7 萬人，10 年來女性中高齡就業者增幅逾男性之 2 倍 

105 年中高齡就業人數為 422.7 萬人，較 104 年增加 6.5 萬人或

1.57%；由性別觀察，中高齡男性就業者有 249.4 萬人、女性 173.4 萬人，

10 年來男性增加 50.0 萬人或 25.08%，女性增加 61.2 萬人或 54.53%。 

105 年中高齡勞動參與率達 62.42%， 

其中中高齡女性就業者 10 年來增加逾 5 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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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高齡就業者主要從事之行業為「製造業」 

105 年中高齡就業者以從事「製造業」98.2 萬人最多，占 23.23%，「批

發零售業」67.9 萬人次之，占 16.06%，「營造業」42.8 萬人居第三，占 10.13%。

與 100 年相比，各行業就業人數占比以教育服務業上升 0.48 個百分點最多，

其次為金融及保險業、製造業分別上升 0.47、0.32 個百分點。 

四、5 成 4 中高齡就業者之職業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、生產操作工及勞力工 

105 年中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以受僱者占 68.00%最高，其次為自營

作業者占 18.90%；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 34.65%最高，其次為服務及

銷售工作人員占 18.98%，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17.06%居第三。 

五、中高齡全時工作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 43,946 元 

105 年 5 月中高齡有酬就業者計 395.9 萬人，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

收入為 43,018 元，較 104 年增加 274 元或 0.64%；由行業別觀察，以「資

訊及通訊傳播業」63,767 元最高，「金融及保險業」61,432 元次之、「電力

及燃氣供應業」61,010 元居第三。中高齡有酬就業者中 96.49%從事全日時

間工作，其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 43,946 元。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，

係針對具 2 份以上工作者，僅採計主要工作之收入，而不含其他工作收

入；且不含非經常性加班費、獎金、紅利等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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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中高齡從事非典型工作者為 29.7 萬人 

105 年 5 月中高齡從事部分時間、臨時性或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者計

29.7 萬人，占中高齡總就業人數 7.03%，較 104 年之 29.9 萬人減少 0.67%；

各年齡層中，以 60～64 歲就業者有 8.50%從事非典型工作之比重最高；女

性從事非典型工作者占 8.55%，高於男性之 5.99%。 

七、中高齡失業率為 2.15% 

105 年中高齡失業人數為 9.3 萬人，失業率為 2.15%，較 104 年上升 0.16

個百分點，中高齡失業者尋職過程中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之原因以「待遇

太低」占 54.21%最高，未曾遇有工作機會者所遭遇之困難以「年齡限制」

占 45.16%居多。 

八、8 成中高齡非勞動力因為做家事、年紀較大、家庭經濟尚可／不需外出工作

而不願意就業 

105 年 5 月中高齡非勞動力有 259.2 萬人，其中 97.02%沒有就業意願，

不願意就業的原因以「做家事」占 37.68%最多，其次為「年紀較大(含退休，

須達 50 歲) 」占 24.80%，「家庭經濟尚可、不需外出工作」占 18.36%居第

三。 

 

（更詳細資料內容，請至中高齡勞動統計查詢。） 

 

http://www.mol.gov.tw/statistics/2462/2466/

